
對台灣車體損失保險市場的道德危險分析 

 

 摘要 

不對稱訊息造成保險市場失靈，其中主要的現象為逆選擇與道德危險，對於台

灣車體損失保險市場，筆者認為逆選擇的現象不若道德危險嚴重，並指出道德危險

主要來源，不在於需求面的被保險人；反而來自於提供理賠服務的維修廠及放寬理

賠條件的保險公司本身；因此，對於防治道德危險的方式，並無提出進一步建議，

對於道德危險的來源，則以產險公司的實證資料，透過迴歸分析模型的檢測，證明

不對稱訊息造成道德危險的情況，並以筆者自身業界的工作經驗，提出看法。 

本文為繼產物保險業第一屆金筆獎得獎論文：「對台灣車體損失保險市場中逆選

擇與道德危險之研究」之後續論文發表。前文以「卡方獨立性檢定」得出：車體損

失保險市場的道德危險情形較逆選擇明顯；本文則利用「迴歸分析模型」，證明車體

損失保險市場的不對稱訊息發生，引發了道德危險情形，並分析了道德危險的根源。 

 從車體損失保險1文獻回顧及市場現象觀察談起 

陳瑞(1998)分析了我國汽車損失保險中道德危險的幾項主要原因，包括：(一)

被保險人將保險視為保養汽車手段、(二)被保險人惡意擴大損失、(三)被保險人積

案
2、(四)汽車製造商、修理商堆高理賠成本、(五)產險業者浮濫理賠；該文中並提

出產險業者可引用之三種防治策略，即為現行車體損失保險的主要特徵：(一)肇事

加減費制度、(二)強制遞增式自負額、(三)區分車體損失保險為甲式(同舊制汽車綜

合損失保險)、乙式(將不明車損的損失除外不保)，後來又逐漸衍生出丙式(免自負

額車對車碰撞損失險) 、乙式免自負額等險種。 

                                                 
1車體損失保險於民國八十五年以前通稱為汽車綜合損失險，因造成一般被保險人誤認為全險之印

象，故民國八十五年七月起更名為車體損失保險，本文為求一致之概念，均以車體損失保險稱之，

以免混淆。 
2民國八十五年以前的汽車綜合損失保險契約，有條件賦予保險人有終止契約權，該停止條件之一即

為保險期間出險達五次以上，因此造成被保險人積案(不同事故累積小額損失一次求償)，保險期間內

多次出險大多與怠忽性或心理性道德危險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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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簡單說明甲式、乙式及丙式的承保範圍、自負額之規定與基本保費作一

比較： 

不同車體損失險種承保範圍比較表 

甲 式 乙 式 丙 式 

1.碰撞、傾覆。 

2.火災。 

3.閃電、雷擊。 

4.爆炸。 

5.拋擲物或墬落物。 

6.第三人非善意行為。 

7.不屬本保險契約特別載名為不

保事項之任何其他原因。 

1.碰撞、傾覆。 

2.火災。 

3.閃電、雷擊。 

4.爆炸。 

5.拋擲物或墬落物。 

1.與車輛發生碰撞、擦

撞所致之毀損滅失。 

2.確認事故之對方車

輛。 

除了丙式及乙式免自負額險種出險時被保險人不用負擔自負額﹐甲式及乙式被

保險人申請理賠時﹐均應負擔基本自負額：第一次三千元/第二次五千元/第三次以

後七千元。 

車體險甲式的基本保費$44,308 元，車體險乙式的基本保費$24,609 元，車對車

碰撞損失險只要$14,191 元，換言之，乙式車體損失保險保費相當於甲式的 56%，丙

式則僅 32%。 

陳清翼(1998)的研究發現，發現消費者投保後，其消費行為會有某種程度的改

變，配合汽車維修業者的為自己利益無限制向保險公司申請理賠，造成保險人理賠

的保險給付大幅增加。陳彩稚、連雪玲(1995)的研究發現，車商藉由修車廠與車商

保險代理人控制車體損失保險市場，隨著佔有率的提高，修車成本也提高，造成損

失率始終居高不下。從上述文獻可以得知，產物保險業者、汽車商與部份被保險人(車

主)之間，存在著一種看似相互依存，卻又無法達到均衡穩定狀態的矛盾現象。結果，

車體損失保險市場道德危險發生情形嚴重，而產物保險業者都只以不斷調高保費來

因應損失率的提高。這些文獻針對解決台灣車體險市場道德危險的問題，均已提出

建議；本文則參考 Chiappori and Salanié (2000)對保險市場進行不對稱訊息檢測的方

式，希望透過實證資料的分析，回答出市場上道德危險存在之根源為何。 

同時，車體損失保險市場可能是很適合的環境來檢驗 Rothschild and Stiglitz 

(1976)所提的不對稱訊息理論。首先，投保率的下降似乎反應「劣幣驅逐良幣」的

問題；另一方面保險公司推出較多類型的保單，供車主自由選擇，利用不同保障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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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險種來區隔市場，似乎也符合 Rothschild and Stiglitz (1976)解決逆選擇的建議。 

在 2003 年第一屆產物保險金筆獎的得獎文章「對台灣車體損失保險市場中逆選

擇與道德危險之研究」(以下簡稱前文)一文中，筆者以市場上具代表性產物保險公

司之實證資料透過「卡方獨立性檢定」對車體損失保險市場進行分析；其所呈現的

結果，描述的是單一因素於所觀察群體中的現象，本研究則進一步以「迴歸分析模

型」 (Pair reduced-form probit model)探討被保險人的行為，在投保了不同險種的車

體損失保險後與是否發生理賠的相關性，包含承保不同車體損失險險種的理賠幅度

差異，及不同理賠金額下所產生不對稱訊息或道德危險的推論，這方面的研究有助

於新制車體損失保險中逆選擇與道德危險發生情形之了解。 

本文中，我們不以學術研究為重點，改以產險業實務角度的觀察方式進行，以

增加文章的實用性，基於汽車保險業者重視的議題，詮釋關於道德危險的現象，探

討承保險種、保費與理賠間的關係，當中的結果與原因如何相互影響，透過實證資

料的觀察分析，回答出新制車體損失保險的道德危險如何發生及源於何處。 

 前文的實證結論：車體損失保險市場道德危險情形嚴重 

前文中對於新制車體損失保險逆選擇及道德危險的實證結論如下
3： 

逆選擇的觀察：……有理賠經驗的車主中，不再續保車體險的比例高於無理賠

車主。……出險次數越多（不良危險）不續保車體損失保險的比例也越高，選擇續

保車體損失保險群體當中以無出險者比率最高。證明從人兼從車基礎下的肇事加減

費制度具有吸引無理賠車主續保的誘因。……目前的加減費率制度下逆選擇情況並

不明顯，由此推論，新制車體損失保險對於逆選擇的防治是有效的。 

道德危險的觀察：……各種車體損失保險的道德危險的發生程度不一，道德危

險的來源，分別與（1）險種承保範圍大小與自負額的有無、（2）從人因素與從車因

素，皆有高度相關。……實務上，對乙式免自負額險種的觀察，由於保險公司在業

務方面的惡性競爭，放寬了乙式免自負額險種的部份理賠，也都使得道德危險的問

                                                 
3 鄭安峰，2003。第一屆產物保險業金筆獎論文「對台灣車體損失保險市場中逆選擇與道德危險之

研究」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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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仍不斷產生。 

 金管會對於車體損失保險市場紀律不彰深表關切 

今年以來，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亦注意到，市場上車險保小賠大的情形嚴重，

曾發函給保險公司制止此項行為：「產險業者透露，最近車險市場傳出，有保險消費

者投保保費較低的『乙式車體險』，竟然可以『透過關係』，讓保險公司以保障範圍

較大、保費較高的『甲式車體險』條件來理賠。針對這種『買小賠大』不合理現象，

金管會保險局已列為產險業除弊首要目標之一，要產險公司適可而止。 

據了解，這種『保乙式、賠甲式』車險的做法，在產險業已行之有年。產險業

者說，這是因為台灣扭曲的汽車投保文化，才會讓車商保險代理人在中間上下其手。」 

以上這則新聞是 94 年中金管會所發布的訊息，與前文研究結果相當一致，新制

車體損失保險實施近十年以來，道德危險的嚴重程度高於逆選擇的發生，亦符合本

文研究之結論。 

 十年以來車體損失保險惡性競爭有增無減 

過去十年以來，國內汽車銷售市場發展快速，汽車保險業務為產物保險業經營

成敗的關鍵。但車體損失保險市場，經營上一直處於不穩定的狀態，損失率高時，

業者不斷以提高保費並緊縮理賠尺度因應，反而造成保費過高及投保意願降低，而

願意負擔高額保費加入投保者則多配合汽車修理廠商，向保險人申請理賠4（即一般

所稱之「出險」，本文亦以「出險」代表向保險人申請理賠之行為），以免損失所繳

的保險費。因此，整個車體損失保險市場兩個怪現象：一為投保率下降，二為同時

又充斥著浮濫理賠的道德危險。 

 關於車體損失保險市場不對稱訊息造成的現象 

依據 Rothschild and Stiglitz (1976)所提的不對稱訊息理論來檢視台灣的新制車

體損失保險市場，約可從以下幾個現象來解讀： 

                                                 
4 汽車保險實務上將被保險人申請理賠之行為稱為「出險」，本研究亦以「出險」一詞代表申請理賠

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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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車體損失保險投保率降低5：過去近十年以來各年主要的甲、乙、丙

式車體損失保險投保率約僅 8%~9%，且其中投保種類以乙式居多，約

占整體投保車體損失險件數的一半；比較新制實施之前的投保率約

21%~24%，降低了許多，顯然保費的增加，立即造成車體損失保險市

場萎縮，而且此一萎縮後的市場，正是不對稱訊息理論所描述的逆選

擇市場。 

2. 不當理賠所造成的道德危險可能性增加：車體損失保險的被保險人，

亦即仍願意以高額保費投保的車主，對於將保險視為保養汽車手段更

視為理所當然，前頁所描述市場上『保乙式、賠甲式』車險的做法，

均說明了車體損失保險理賠上道德危險增加的情形。 

3. 汽車商新車銷售連年虧損：近幾年以來，新車銷售市場上削價競爭程

度增加，國內主要廠牌新車銷售多已無利潤，只能以保修收入彌補新

車銷售的虧損，而保修收入主要來源之一即是車體損失保險的理賠收

入；汽車商所成立之保險代理人與往來保險公司除要求高佣金外，並

簽訂被保險車輛回廠維修需支付高額理賠等合作條件，造成每車的理

賠幅度增加，此種理賠成本的墊高均為道德危險的一部分。 

4. 保險公司為了業績放寬理賠：與前項相對的現象即是，保險公司為取

得車商業務，有條件同意向汽車商投保的車主放寬理賠條件，其中一

例即是以保費較低的『乙式車體險』，享受保障範圍較大、保費較高

的『甲式車體險』條件來理賠。 

以上現象的前兩項，正是所謂不對稱訊息下的保險市場所發生的逆選

擇與道德危險現象，本質上為需求面所產生的逆選擇與道德危險；然而，

後兩項則顯現出台灣車體損失保險市場的特性，也都與道德危險有關，就

汽車商的保修廠而言，屬保險理賠服務的供給者，為了保險所帶來的維修

                                                 
5 根據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的統計， 92 年度國內投保車體損失保險的汽車近 64 萬輛，占國內登記汽

車數量 610 萬輛的 10.5%，為自八十五年以來投保率首次突破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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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提高，導致保險理賠浮濫，引發道德危險情形，此種不對稱訊息乃保

險理賠服務提供者為自己利益而引起的理賠資源過度浪費，本質上為供給

面所產生的道德危險；最後一項則歸咎於保險公司本身，為了取得業務付

出高佣金，不當回扣，更進一步以放寬理賠作為業務競爭的手段，這一部

分究屬道德危險抑或價格競爭的另一種體現，恐有不同意見，但單就保險

理賠的發生原因來說，最後一項現象係因保險人所引起的道德危險，較不

易以保險理論或學說加以詮釋。 

 研究資料與流程 

本文假設保險公司與被保險人存在不對稱訊息，對於個別被保險人而言：若本

身預期之損失低於保險公司的保費負擔時，可能決定不加入此保險市場；而被保險

人一旦投保，所繳之高額保險費若未發生保險事故，仍將想盡辦法透過管道出險取

得相當程度的賠償，此項堆論將於下段的「迴歸分析模型」中進行印證。 

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有用資訊的掌握，來自於所提供的各項資料，主要包括：

被保險人的型態、年齡、性別、婚姻狀況、過去的投保及理賠紀錄等；就被保險標

的的資訊則有：廠牌、車齡、車種、車型、及投保險種別、新、續保狀況等。 

本文研究資料是以具代表性之產險公司台北縣（含基隆市）地區，民國八十九

保單年度（觀察期間自八十九年一月一日起至九十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自用小

客、貨車任意汽車保險被保險人共 6122 人為研究對象，在檢驗理賠發生與否與投保

全險(甲式定義為全險，乙、丙式定義為非全險)相關程度時，本研究進行的是採用

Chiappori and Salanié (2000)的計量方法：Pair reduced-form probit model，

亦即分別對 投保人是否發生理賠(式(1))與被保險人是否購買高保障的保險(式

(2))，利用 Probit 迴歸進行分析，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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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被解釋變數 claim 表理賠是否有發生：當理賠金額大於等於該組所設定

之理賠金額，則設理賠發生，

代

1=clai

則設理賠沒有發生，claim 據此一邏輯將樣本依賠案的損失幅度分成 31 組。

以第 25 組為例，當理賠金額大於等於 120,000，則設理賠發生，claim 果理

賠金額小於 120,000，則設理賠沒有發生，

m

。根

；如果理賠金額小於該組所設定之理賠金額，

；如

0=

1=

0=claim 個被解釋變數 eragcov

是否購買甲式車體險：如果購買甲式， 1cov

。另一 代

表投保人

e

=erage ； 車體險，

0cov =erage 。 

如果購買其他

在解釋變數上，本研究認為台灣地區被保險人（車主）未必是汽車實際經常使

用人，因此對於被保險人的性別、年齡、婚姻狀況等個人資料不加以分析，另外採

用投保當時的身分，將被保險人型態區分為自然人與法人兩類（如果是自然人則

；如果是法人則1=group 0=group ）。另外，在車齡的分析上，以投保當時距離新

車掛牌年月計分為四類：一年內新車( 1)1( =carage ，表示車齡小於 12 個月)、兩年

車(車齡等於 12 到小於 24 個月，並以此為比較分析的基礎)、三年車( 1)2( =carage ，

表示車齡等於 24 到小於 36 個月)與四年以上車( 1)3( =carage

1)2(

，表示車齡等於或大

於 36 個月以上)。在車型上，以自小客車與自小貨車的廠牌、價位與功能約略區分

為五種6：大型車( )、中型車(1)1( =careroup =careroup

1)4

)、小型車

( )、休旅車(1)3( =careroup ( =careroup )、客貨車(以此為比較分析的基礎)。在

                                                 
6
車型的分類是依照產險公會對自用汽車的排汽量及使用性質，分類如下： 

1.自用小客車1.5L(含)以下為小型車、1.6L(含)以上至1.9L(含)以下為中型車、2.0L(含)以

上為大型車。 

2.休旅車(6人座含以上)及RV車(5人座)依個別車款市場定位加以辨別。 

3. 自用小貨車群組歸入客貨兩用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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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種上，本研究範圍將車種分為自用小客車與自用小貨車兩類(如果是自用小客車則

；如果是自用小貨車則1=cartype 0=cartype )。 

jε
)
表示式(1)的條件殘差，亦即保險公司所掌握的資訊（解釋變數中的被保險

人型態、車齡、車型、車種）之外，能夠用來解釋投保人為何會提出理賠的其他原

因（被解釋變數），也就是保險公司無法掌握的資訊部分。 

jη)表示式(2)的條件殘差，亦即保險公司所能控制的資訊（解釋變數中的被保

險人型態、車齡、車型、車種）之外，能夠用來解釋投保人是否購買全險的其他原

因（被解釋變數），也就是保險公司無法掌握的資訊部分。 

再將兩式的條件殘差分別代入 

~
ˆˆ

ˆˆ

1

22

2

1

ηε

ηε

∑

∑

=

=

⎟
⎠

⎞
⎜
⎝

⎛

= n

i
ii

n

i
ii

W )1(2χ ，若 ，表示保險公司在控制了所

有已經知道的資訊(迴歸式中所有的解釋變數)之後，「理賠與否」與「投保險種」

之間仍然有顯著相關，代表被保險人投保與發生理賠兩樣行為具有高度相關性；此

情形可解釋成：保險公司無法得知被保險人在承保時即為高危險群或已有出險意圖

時，雙方即存在不對稱訊息情況，也就是保險公司無法得知被保險人的部分資訊，

導致市場上存在著逆選擇或道德危險。 

2
),1( αχ>W

W 統計量所要證明的是「投保險種」與「理賠與否」之間是否有密切相關。若

此二者有相關(即 W統計量會是顯著的大於 3.84)，表示車體損失保險市場存在有不

對稱訊息，亦即有逆選擇或道德危險的情況產生。反之，若 W統計量小於 3.84，則

表示車體險市場的資訊不對稱現象不明顯。 

 結論：對於所檢測出道德危險根源的詮釋 

從表一來看，隨著理賠金額的增加，「購買全險與否」與「理賠與否」之間的相

關程度顯著，一直到理賠金額超過六萬元之後便不再顯著相關。也就是說，在理賠

金額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時，資訊不對稱的現象是明顯存在的；若以此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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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論逆選擇與道德危險，可解釋為選擇投保車體損失保險的群體當中，如為明顯的

逆選擇市場，其投保行為應與所有級距理賠幅度均有關聯，而非僅於理賠金額五千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有高度相關；因此，僅有此理賠幅度區間內所發生之出險行為與

投保行為具有高度關聯，對照實務上到期出險之賠案金額絕大部分在於二至三萬元

之間，即可印證道德危險的存在。 

從圖一來檢視剛剛的描述，可以發現「購買全險與否」與「理賠與否」之間的

相關程度，W在理賠金額兩萬元左右為最高峰，顯示了在二至三萬元的理賠幅度區

間，不對稱訊息現象最為明顯。亦為本文指出了道德危險存在的根源，依嚴重程度

列舉如下： 

(1) 產險業者惡性競爭，除超佣外，放寬理賠條件以迎合汽車商及被保險

人：像是吸收自負額、保乙式賠甲式、授權汽車修理廠代辦理賠等。以

2000 年實證資料統計的乙式車體損失保險出險頻率觀察7：乙式為

47.10%；相同地區資料於 2004 與 2005 年的統計資料顯示出險頻率已近

60 %，乙式賠案的損失幅度也從 2000 年 16,000 元大幅提升至 2004 年

23,000 元，估計此類與道德危險有關的損失頻率與幅度的逐年增加，

危及產險業的經營困境必然加速到來。 

(2) 汽車商為彌補激烈價格競爭之虧損，透過修理廠浮濫出險，推高理賠成

本：此點與第一項並列為車體損失保險市場道德危險主要來源，原因多

為保險業與汽車業業務競爭所致，而理賠增加的結果，並未為被保險人

帶來福祉，反而是不斷升高的保費，及過度浪費修理資源的道德危險。 

(3) 被保險人未發生保險事故或累積小事故合併為一次，向保險公司求償，

以減輕自負額負擔：由於市場的演變及肇事加減費制度實施，被保險人

出險的次數已明顯下降，顯示關於心理性與怠忽性因素引發的道德危

險，已不再是嚴重的道德危險來源。 

                                                 
7 鄭安峰，2001。「車體損失保險市場紀律與可行監理方案」，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研究所碩士

論文，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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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被保險人或修理廠惡意擴大損失，將輕微受損零件蓄意予以擴大，以達

更換新品目的：由於製造工業的進步，汽車零件單價平均較以往便宜許

多，修理工資往往比更換零件更為省時省力省錢，加上消費者對於被保

險車輛回復原狀的要求水準已大幅提高，此部分的額外理賠除未見提高

以外，更換新品已屬正常維修行為，應可不再列為道德危險項目當中。 

 後續：保險公司能掌握更多的被保險人訊息以減少不對稱訊息嗎？ 

在檢驗保險公司與被保險人之間是否有不對稱訊息存在時，本研究曾嘗試進行

另一組計量方法，目的在於了解被保險人所繳之保費金額多寡，對於保險公司增加

對於被保險人意圖的了解，是否有幫助；也就是說，保費金額這個變數是否有助於

降低保險公司與被保險人的不對稱訊息情況。這次我們將先前的模型的解釋變數再

多加入保費變數(premium)，觀察被保險人是否發生理賠(式(3))與是否購買高保障

的保險(式(4))，利用 Probit 迴歸進行分析，，模型如下 

)

)(arg)(()1(Prob

109

4

1
4

3

1
110

jj

i
ji

i
jijj

premiumcartype

iroupcicaragegroupclaim

αα

αααα

++

+++Φ== ∑∑
=

+
=

+
   

(3) 

)

)(arg)(()1(covProb

109

4

1
4

3

1
110

jj

i
ji

i
jijj

premiumcartype

iroupcicaragegrouperage

ββ

ββββ

++

+++Φ== ∑∑
=

+
=

+

(4) 

再從表二與圖二來分析，當 Pair reduced-form probit model 迴歸模型的解釋變數

中多加入保費變數後，發現「購買全險與否」與「理賠與否」之間不再存有不對稱

訊息的現象，亦即保險公司加入了保費變數之後，與被保險人之間對於逆選擇或道

德危險的情況不再明顯產生。 

這樣的結果所代表的意義，也許可以解釋為： 

(1) 保險公司可以藉由觀察被保險人所繳的車體損失保險保費來預測被保

險人在保險期間內的出險行為。 

 10



(2) 以所繳保費金額作為解釋被保險人是否會出險的依據之可能性。 

(3) 保費金額是否為足以反應被保險人風險高低的一項變數。 

 結語 

保險乃所謂最大誠信契約的體現，現實中的保險市場恰巧相反，反而最易發生

不對稱訊息的情況，被保險人或投保人恆常隱瞞一些保險人不知的意圖或訊息，因

而保險公司如能就被保險人提供的有限訊息，進行被保險人的行為觀察與分析，而

能做出正確預測，當有助於降低不對稱訊息引起的道德危險，對於保險經營具有正

面助益，這是本文希望達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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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在沒有加入保費變數的 probit 迴歸分析結果 

分組數 樣本數 相關程度 w 理賠金額 

1 6122 0.00248 0.006 0 

2 6122 0.19616 44.152* 5,000 

3 6122 0.23951 69.009* 10,000 

4 6122 0.32656 150.397* 15,000 

5 6122 0.33997 176.653* 20,000 

6 6122 0.29991 141.474* 25,000 

7 6122 0.22319 74.313* 30,000 

8 6122 0.14624 29.751* 35,000 

9 6122 0.11208 16.744* 40,000 

10 6122 0.07722 7.619* 45,000 

11 6122 0.07534 7.256* 50,000 

12 6122 0.05696 4.096* 55,000 

13 6122 0.04846 2.908* 60,000 

14 6122 0.03547 1.481 65,000 

15 6122 0.02397 0.657 70,000 

16 6122 0.01734 0.332 75,000 

17 6122 0.01763 0.342 80,000 

18 6122 0.01541 0.26 85,000 

19 6122 0.01586 0.28 90,000 

20 6122 0.01433 0.227 95,000 

21 6122 0.01569 0.276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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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6122 0.0185 0.387 105,000 

23 6122 0.01778 0.348 110,000 

24 6122 0.01778 0.348 115,000 

25 6122 0.01474 0.239 120,000 

26 6122 0.00846 0.076 125,000 

27 6122 0.0037 0.014 130,000 

28 6122 -0.00113 0.001 135,000 

29 6122 0.00161 0.003 140,000 

30 6122 0.00248 0.006 145,000 

31 6122 0.00248 0.006 150,000 

註一：*表示 P value < 0.05。 

圖一：理賠金額與 W統計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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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在加入了保費變數的 probit 迴歸分析結果 

分組數 樣本數 相關程度 w 理賠金額 

1 6122 0.003571 0.03195 0 

2 6122 0.004421 0.04941 5,000 

3 6122 0.010086 0.26918 10,000 

4 6122 0.021936 1.25418 15,000 

5 6122 0.02164 1.19562 20,000 

6 6122 0.019499 1.00045 25,000 

7 6122 0.015143 0.60468 30,000 

8 6122 0.007915 0.17034 35,000 

9 6122 0.005106 0.07007 40,000 

10 6122 0.001229 0.00409 45,000 

11 6122 -0.00043 0.00049 50,000 

12 6122 -0.00208 0.01236 55,000 

13 6122 -0.00322 0.02967 60,000 

14 6122 -0.00376 0.03787 65,000 

15 6122 -0.005 0.06586 70,000 

16 6122 -0.00612 0.09415 75,000 

17 6122 -0.00456 0.05082 80,000 

18 6122 -0.00306 0.02335 85,000 

19 6122 -0.00382 0.03557 90,000 

20 6122 -0.00398 0.03793 95,000 

21 6122 -0.00394 0.03709 100,000 

 14



22 6122 -0.00227 0.01297 105,000 

23 6122 -0.00226 0.01196 110,000 

24 6122 -0.00226 0.01196 115,000 

25 6122 -0.00307 0.02548 120,000 

26 6122 -0.00371 0.0365 125,000 

27 6122 -0.00404 0.04452 130,000 

28 6122 -0.00456 0.05492 135,000 

29 6122 -0.00411 0.04156 140,000 

30 6122 -0.00416 0.04219 145,000 

31 6122 -0.00416 0.04219 150,000 

註一：*表示 P value < 0.05。 

圖二：理賠金額與 W統計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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